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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林学会关于认真学习宣传
和贯彻落实《吉林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林学会工作切实发挥林学会作用的
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林学会，吉林森工集团林学会，长白山管委会林学会筹备组，各国有林业局、森林经营局林学会，省林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分会）、各会员组：

《吉林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学会工作切实发挥林学会作用的若干意见》（吉林会〔2012〕70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是省厅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从全面把握我省林业发展的全局出发，为推动全省林业科技事业更好更快发展而制定的全面加强林学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决定。《若干意见》的出台，既是厅领导关心和重视林学会工作的重要标志，也是多年来林学会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深刻总结，是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林学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若干意见》，对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各级林学会工作，切实发挥各级林学会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全省各级林学会组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为此，省林学会决定在全省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活动（以下简称“三大活动”）。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迅速在全省林学会系统掀起大学习热潮。全省各级林学会秘书长要率先认真学习，反复研读原文，吃透精神，把握精髓。要组织专兼职学会干部认真学习，使每个学会干部都能掌握《若干意见》的精神实质。要结合实际，及时组织广大会员和林业科技工作者学习《若干意见》，使他们都能了解和掌握其具体精神，进一步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在全省林业系统广泛开展大宣传活动。各级林学会接到《若干意见》后，要立即向单位主管领导和主要领导进行汇报和宣传，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林学会工作在我省林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动关心和积极支持林学会开展各项活动。要主动向相关部门和单位领导进行宣传，让他们真切地感到林学会组织在加快全省林业发展、建设林业经济强省中的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林学会的发展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要组织专门人员，面向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开展宣传活动，使他们进一步增强对学会工作的了解，能积极主动地参加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来。要扩大视野，面向基层，面向生产一线，面向中小学开展宣传活动，使广大林农和中小学生都能认识到林学会组织在全省林业“三大体系”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并能积极参加到林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来。

三、扎实抓好大落实工作。在认真学习原文、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各市（州）林学会都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争取同级林业部门出台加强林学会工作的具体意见。县（市、区）林学会和企业事业单位林学会以及省林学会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各会员组，也要结合各自实际，能出台文件的出台相应文件，不能出台文件的要制定具体落实意见，明确今后一个时期林学会工作的主要任务、目标和努力方向。要结合实际，组织有关人员，就开拓学会发展空间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争取在职能承接和拓展方面有一个新突破。要按照《若干意见》，重新修改、完善学会工作思路和安排。新的学会工作计划，要将贯彻落实《若干意见》作为主线，既要充分体现《若干意见》精神，使人振奋，也要有具体的工作安排，让人感到切实可行。

四、几点具体要求：
（一）各级林学会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将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若干意见》摆上位置、抓在手上，确保抓出成效。

（二）要结合各自的实际，制定具体的学习贯彻计划，并于4月15日前上报省林学会。

（三）省林学会将在今年适当时候，专门就“三大活动”召开一次秘书长座谈会，并听取汇报。

（四）年底前，省林学会将组成督查组，专题督促检查各地“三大活动”情况。

（五）2012年度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将把“三大活动”情况作为主要依据。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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